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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 2025 年接收同等学力人员

申请硕士学位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西北民族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学府，隶属于

国家民委，是国家民委与教育部、国家民委与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院校，是甘肃

省确定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

学校前身为 1950 年 8 月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2003 年 4 月更名为西北民族

大学，2007 年学校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学校设

有西北新村校区、榆中校区和附属医院、附属中学、附属小学、附属幼儿园，校

园总面积 1778.49 亩，总建筑面积 78 万平方米，图书馆藏图书文献等 428 万余

册/件（含电子图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亿余元。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

学校形成了以“黄土地”和“黄河”为表征，以“朴实无华，甘于清贫，淡泊名

利，无私奉献”和“志存高远，奔流不息，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为核心的西北

民族大学精神，为国家培养了 20 万余名各级各类专门人才。

学校拥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设有 25 个教学科研单位，学

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 12 个门类，有本科专业 72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 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6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2个，自主设置

硕士学位授权交叉学科 1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20 个，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设有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面向全国招生，现有师生 3万余人。

学校拥有“国家西部大开发突出贡献集体”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1个，“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全

国劳动模范”1人，国家级人才 5人，全国优秀教师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5人，国家民委领军人才 14 人，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 3人，甘肃省领

军人才 20 人，甘肃省优秀专家 3人。有省部级重点学科 27 个，在甘肃省“双一

流”学科建设中，民族学为优势学科，中国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民族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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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生物工程为特色学科。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4个，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 35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66 门，是国家级专

业综合改革、国家级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单位。

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介绍

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工作是国家开辟的一条使具有研究生毕业

同等学力人员获得学位的渠道。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

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等文件规定，由本人向学位授予单位提

出申请，通过学位授予单位资格审核后、在规定的期限，通过学校组织的课程水

平认定考核和国家组织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

平全国统一考试，完成学位论文工作，通过论文答辩。经学校学位授予条件审核，

满足相关要求，授予硕士学位。

三、报名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获得学士学位，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含

三年），或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对已获得的学士、硕士或

博士学位为国（境）外学位的，其所获的国（境）外学位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认证。

3、有一定专业基础，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管理等方面做出成绩。

四、报名方式

（一）网上报名：申请人需登录“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

平台”（学信网 https://tdxl.chsi.com.cn/tdxlsqxt/index.html）注册，按

要求完善相关信息。

（二）现场确认：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到学校或

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办理信息及图像采集，并在报名系统打印生成的《同等

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资格审查表》上签字确认。现场确认时需要

提交以下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学位认证报告（学信网查询）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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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查询）复印件

3、《西北民族大学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申请表》一式 3份；

4、与申请学位专业相关的论文、专著、获奖证书或成果证书等复印件；

5、《西北民族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入学须知》，一式 2份。

（三）资格审查：学校对申请人报名资格进行审核，资格审查通过由我校继

续教育学院发放《资格审核结果通知书》，并办理相关学习手续。

五、招生专业

六、课程学习及考核（同等学力人员课程水平认定考核）

1、课程设置：参考我校相应专业的全日制学硕研究生培养方案或全日制专

硕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修读课程。

2、学习方式：采取线上学习的形式。

3、授课方式：课程学习分为两个学习阶段：课程学习和研学阶段，两个学

习阶段完成后进行课程考核。

4、考核方式：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考核成绩≥60 分为合格。

5、授予证书：各科成绩合格后，颁发《西北民族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

学院 一级学科
专业

代码
二级学科 授予学位

统考专业

综合考试

统考外国

语考试

教育科学

与技术学院
教育学 040100 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学

英语

俄语

法语

德语

日语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120200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马克思主义

理论
0305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法学

政治学或

哲学

中国语言文

学学部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0

中国语言文

学
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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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程水平认定证书》。

七、申请硕士学位条件

1、通过我校同等学力课程水平认定考核，

2、通过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及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

一考试（简称“国考”）。

3、在通过全部考试后的一年内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在半年内完成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并通过。

4、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必须在四年内通过我校课程学习考核以

及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及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超

期未完成者，本次申请无效。自通过全部考试之日起，申请人须在一年内提出学

位论文申请，在提交论文后的半年内完成论文答辩并通过。论文答辩未通过，但

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修改论文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一年内重新答辩一

次，答辩仍未通过者或逾期未申请者，本次申请无效。

符合条件的学员，可以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

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申请授予硕士学位 。

八、其他事项

1、申请人提交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论文、专著等必须真实有效，凡弄

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申请资格。

2、申请人因个人原因中止学习，须由本人向我校提交中止学习申请书，经

批准后办理相关手续，所交费用不予退还。

3、自本简章发布到资格复核前，如遇国家政策变动，以最新国家政策为准。

热忱欢迎广大有志之士到我校学习！


